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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玉县“10·14”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调查报告

2024年10月14日0时25分许,在墨玉县奎牙镇交通村3组路段发生一起车辆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
[bookmark: _GoBack]事故发生后，墨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196号）的要求，经墨玉县人民政府同意，成立由墨玉县应急管理局、墨玉县公安局、墨玉县交通运输局、墨玉县总工会等单位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展开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同时邀请墨玉县人民检察院全程参与监督。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调阅资料、人员问询等,查明事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事故性质以及事故企业和相关人员的责任，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总结分析事故主要教训,提出防范整改的措施建议。
[bookmark: _Toc5171][bookmark: _Toc11821][bookmark: _Toc17580_WPSOffice_Level1]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929][bookmark: _Toc1542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2634][bookmark: _Toc3722]（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bookmark: _Toc22690]1.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和田新时代友好货物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3201MA77X4656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阿某，注册资本：伍拾万元整，成立日期：2018年04月05日，营业期限：2018年04月05日至2048年03月20日，注册地址：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市北京工业园区京和友谊社区滨河路316号附4号，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机动车安全性能检测、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摩托车安全性能检测、机动车尾气检测、机动车检测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和田新时代友好货物运输有限公司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书编号：新交运管许可和字653200000701号，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取证日期：2022年04月22日，证件有效期至：2026年04月23日。
[bookmark: _Toc13667]2.事故车辆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8878]（1）新R39131重型自卸货车行驶证上载明的所有人：和田新时代友好货物运输有限公司，登记住址：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市伊里其乡托普恰村2044号，品牌型号：陕汽牌SX33105C406B，车辆识别代码：LZGCR2V69MX034052，检验有效期至2025年06月30日，保险终止日期为2025年01月31日。经司法鉴定，新R39131重型自卸货车道路交通事故瞬间车辆速度为55km/h。经车辆技术检验，新R39131重型自卸货车外观不合格（侧面玻璃膜黑），二轴制动不合格，三轴制动不合格。
（2）两轮无号牌车，品牌类型：神鹰牌SY1800DT-3型，整备质量为106kg，发电机功率为1.8kw，不具备脚踏骑行能力。经司法鉴定，该车技术参数、结构特征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中摩托车定义要求，属于摩托车类型，无号牌两轮摩托车道路交通事故瞬间车辆速度为5km/h。
[bookmark: _Toc31459][bookmark: _Toc1226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355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4465]3.事故当事驾驶员基本情况
（1）乌某，系无号牌两轮摩托车驾驶员，男，53岁。经司法鉴定，乌某血样中检出乙醇成分，乙醇含量为250mg/100mL。
（2）阿某，系新R39131重型自卸货车驾驶员，男，40岁，持“B2”驾驶证，有效期限：2022年06月30日至2028年06月30日，持有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经司法鉴定，阿某血样中未检出乙醇成分。
[bookmark: _Toc6608]（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和田新时代友好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设立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和管理机构，配备10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制定安全例会制度、安全培训和教育制度、GPS运行管理制度、事故处理应急预案等13项制度。
[bookmark: _Toc9905]（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10月13日，20时30分许阿某接听和田长沐建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赛某电话，被安排驾驶新R39131重型自卸货车从墨玉县博斯坦库勒的和田长沐建材有限公司运输建筑用砂到224团5连昆玉市的合家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10月13日22时许阿某驾驶新R39131重型自卸货车在长沐砂石料厂装完砂子出发，沿玉西管委会路段途径雅瓦乡，于23时32分许到达昆玉市合家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卸载建筑用砂。2024年10月13日23时42分许阿某驾驶空载的新R39131重型自卸货车离开合家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驾车回家（奎雅镇光明村）。10月14日0时25分许途径奎雅镇交通村3组路段时，阿某驾驶空载的新R39131重型自卸货车由西往东行驶，与前面同方向行驶的乌某驾驶的无号牌两轮电动摩托车碰撞发生交通事故。阿某下车看到乌某头部在路的右侧白色交通标线外面身体在白色标线里面仰卧后，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
[bookmark: _Toc23363]（四）事故现场情况
依据司法鉴定意见书（新中信司鉴中心[2024]痕鉴字第3064号）确认肇事现场情况如下：肇事后新R39131重型自卸货车头东尾西停驶于现场道路南侧路面内，无号牌两轮电动车头西北尾东南左侧倒于新R39131重型自卸货车体右侧、现场道路南侧路边白线处。
[bookmark: _Toc9049]（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该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乌某，男，维吾尔族，53岁，系无号牌两轮摩托车驾驶员。
事故调查组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标准和规定，核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60万元。
[bookmark: _Toc29544]（六）其他情况
墨玉县气象局提供的监测数据显示：2024年10月13日20时～14日08时墨玉县晴间多云，极大风1.2m/s（风力不大）。
事故发生路段沥青路面，夜间无路灯照明，该路段限速为40km/h。
[bookmark: _Toc15674]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22773]（一）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重型自卸货驾驶员阿某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求救，拨打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报警。奎雅镇交通村警务室出警维护事故现场，120救护人员报警大约10分钟到达现场。
[bookmark: _Toc25763]（二）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bookmark: _Toc1448]1.医疗救治情况
2024年10月14日0时35许，120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并对无号牌车辆驾驶人员乌某进行救护检查，确认该人已现场死亡。
[bookmark: _Toc29788]2.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墨玉县奎雅镇人民政府和和田新时代友好货物运输有限公司安排开展事故遇难者家属安抚和赔偿相关事宜。
[bookmark: _Toc6436]（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bookmark: _Toc1226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355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7784]公安局、应急管理局有关领导和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开展现场处置工作，开展现场勘验、检查、收集证据等事故调查工作。
[bookmark: _Toc25999]三、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情况
2024年11月12日，墨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第653222120240000058号），认定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
1.阿某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footnoteRef:0]]之规定建议负主要责任。 [0: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 

2.乌某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footnoteRef:1]]之规定建议负次要责任。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第十九条：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 

[bookmark: _Toc26551]四、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125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205][bookmark: _Toc1388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3240]（一）直接原因
1.当事人阿某安全意识单薄，驾驶不符合技术标准具有安全隐患的车，通过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时未保持安全车速行驶，导致事故的发生。
[bookmark: _Toc31824][bookmark: _Toc2866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1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8570]2.当事人乌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饮酒驾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导致事故的发生。
五、事故性质认定
[bookmark: _Toc31937]按照《生产安全事故统计调查制度（2023年版）》[[footnoteRef:2]]和关于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事故直报工作的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新应急〔2022〕75号）》[[footnoteRef:3]]文件要求，十二类道路运输车辆在从事相应运输活动中发生人员伤亡的事故属于生产安全事故。 [2: [] 生产安全事故统计调查制度（2023年版）一、（八）1.与生产经营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活动中发生的事故纳入统计。]  [3: [] 各县（市、区）公安交管部门接到道路交通事故（即公路客运、公交客运、出租客运、网络约车、旅游客运、租赁、教练、货运、危化品运输、工程救险、校车，包括企业通勤车在内的其他营运性车辆或其他生产经营性车辆等十二类道路运输车辆在从事相应运输活动中发生人员伤亡的事故）（以下简称“十二类车辆事故”）报告后，应在 2小时内将交通事故简要情况采取打电话、发微信、短信等方式通报同级应急管理部门，在24小时内填报《十二类车辆道路交通事故信息报送表》通报同级应急管理部门，随后有重要情况变化时及时续报、补报相关信息。]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察、调取相关资料、询问相关当事人等，综合分析认为：事故发生当天，阿某驾驶空载的新R39131重型自卸货车在回家的路上，其已结束运输活动，不属于生产经营活动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活动。
[bookmark: _Toc29452]综上所述，调查组认为该事故是一起在非运输活动期间发生的非生产安全事故。
[bookmark: _Toc3183]六、事故反思和整改措施
为了认真汲取事故教训，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合治理”的方针，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按照事故“四不放过”原则，提出以下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是提高思想认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属地管理，完善体制机制，抓好本系统安全监管责任落实，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二是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田新时代友好货物运输有限公司应认真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对企业的规范管理，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做好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三是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奎雅镇人民政府落实属地责任，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增强群众的安全生产意识，防止群众饮酒驾驶、无证驾驶行为发生，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四是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交通运输局加大全县道路运输经营许可企业的管理，加强生产经营单位的管理力度，强化和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墨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要充分汲取各类事故教训，贯彻落实道路交通安全各项管理措施，切实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多措并举，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墨玉县“10·14”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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